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处置情况的通告

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2022年3月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告》，涉及1家经营单位。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1、 涞源县景盛园超市销售的“禧德会宾”牌巧克力牛奶口味的小蚂蚁雪糕。
[bookmark: _GoBack]（一）2022年3月17日，石家庄海关技术抽检人员对涞源县景盛园超市销售的“禧德会宾”牌巧克力牛奶口味的小蚂蚁雪糕（生产厂家：新乐市会宾楼冷饮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2-03-11）进行了抽样检测。2022年5月13日收到检验报告显示该店销售“禧德会宾”牌巧克力牛奶口味的小蚂蚁雪糕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冷冻饮品和制作料的要求，检测结论为不合格。
（二）。涞源县景盛园超市销售经检测大肠菌群项目不合格雪糕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2022年7月6日，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涞源县景盛园超市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涞市监处罚[2022]-食品1号》，鉴于当事人在办案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的调查，如实提供证据，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又因违法行为人患重大疾病，生活确有困难，参照《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和《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20元；
2.处罚款10000元。
上述罚没款共计10020元，上缴国库。
（三）涞源县景盛园超市进行了整改，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完善食品储存条件，市场监管局对该超市进行了复查，检查结果合格。


